
解釋字號 釋字第13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2年08⽉03⽇

解釋爭點 徵收判決執⾏費時應扣除假扣押等執⾏費？

解釋文 　　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，得依⺠事訴訟費⽤法第⼆⼗三條之規

定，征收執⾏費，於本案確定執⾏征收執⾏費時，予以扣除。本

院院解字第三九九⼀號解釋應予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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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按假扣押、假處分之執⾏，均為⺠事強制執⾏之⼀種，⺠事

訴訟費⽤法第⼆⼗三條關於征收執⾏費之規定，⾃亦有其適⽤。

本院院解字第三九九⼀號解釋認為假扣押、假處分之執⾏，無須

征收執⾏費者，當以本案將來判決確定或和解成立執⾏時，既須

征收執⾏費，則在此等保全程序之執⾏，⾃無須先⾏征收為理

由。然若聲請⼈以後不依據本案判決聲請執⾏，或其本訴被駁回

時，則此項執⾏費即再無征收之機會，與上開法條不合。⾃以在

保全程序執⾏中，得命繳納，於本案確定執⾏征收執⾏費時，予

以扣除，較為平允。上開解釋與此⾒解有異部分，應予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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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陳世
榮 

解釋文 
本院院解字第三九九⼀號解釋所謂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無須徵收
執⾏費，係指其執⾏費，依強制執⾏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規定，
應與強制執⾏之債權同時收取，不得依同條第⼆項規定命債權⼈
代為預納⽽⾔，在現⾏強制執⾏法未就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改採
當事⼈聲請主義以前，該解釋仍應適⽤。 

解釋理由書 
強制執⾏之開始，各國立法例有採當事⼈聲請主義者，有採執⾏
機關職權主義者，亦有兼採兩種主義者（註⼀），我國現⾏強制
執⾏法原則上採當事⼈聲請主義，規定強制執⾏因債權⼈之聲請
為之（五條本文），但假扣押、假處分及假執⾏之裁判，其執



⾏，則例外應依職權為之（同條但書 )，蓋強制執⾏，係以實⾏
私權為⽬的，其開始與進⾏，⾃應聽諸債權⼈⾃決，⾄假扣押、
假處分及假執⾏各裁判，則原在確保強制執⾏之效果，有迅速執
⾏之必要，為貫澈保護債權⼈之⽬的，應不待當事聲請，即由執
⾏機關依職權開始執⾏也。惟應依職權執⾏之執⾏名義，債權⼈
以之聲請，仍非不可，但並不以有聲請⽽變更其原來應依職權執
⾏之性質。按執⾏法院依⺠事訴訟費⽤法第⼆⼗三條規定所應徵
收之執⾏費，與裁判法院依同法第⼆條以下規定應徵收之裁判
費，均為應入國庫之⼀種規費，強制執⾏法第⼆⼗八條規定：
「強制執⾏之費⽤，以必要為限，由債務⼈負擔，並應與強制執
⾏之債權同時收取。前項費⽤，執⾏法院得命債權⼈代為預
納。」所謂由債務⼈負擔之必要強制執⾏費⽤（以下簡稱執⾏費
⽤），不僅替為準備及實施強制執⾏時所即需⽀付之費⽤，即上
開執⾏費亦包括在內（註⼆），惟執⾏法院依上開規定得命債權
⼈代為預納之執⾏費⽤，係以為準備及實施強制執⾏時即需⽀付
之費⽤為限，⾄執⾏法院依⺠事訴訟費⽤法第⼆⼗三條所應徵收
之執⾏費，則不在得命債權⼈代為預納之列，⽽應與強制執⾏之
債權同時收取，且依⼀般通說，即使因債權⼈之聲請始得開始之
強制執⾏亦同（註三）。然本院⼆⼗六年院字第⼀七○七號解釋
謂：「鹽務機關請求法院查封⽋稅商家抵押之產業，應依法定程
式補具書狀並繳納聲請費⽤。」所謂應繳納聲請費⽤，則應代為
預納執⾏費，即債權⼈強制執⾏之聲請以代為預納執⾏費為必須
具備之程式，最⾼法院最近所持⾒解亦同（註四）。按訴訟當事
⼈之預納裁判費，係以防⽌濫訴，⾄於債權⼈聲請強制執⾏，應
代為預納執⾏費則以⽰慎重，從⽽其不代為預納者執⾏法院得限
期命其補正⽽不補正，即認其聲請為不合法（強制執⾏法四四條
⺠事訴訟法⼆四九條⼀項六款），惟假扣押及假處分之執⾏固亦
屬強制執⾏法所謂強制執⾏，⽽其執⾏，既應由執⾏法院依職權
為之，不待債權⼈之聲請，則其執⾏費即依⼀般通說應與強制執
⾏之債權同時收取，不得命債權⼈代為預納，蓋執⾏費不似其他
為準備或實施強制執⾏⾏為所即需⽀付之費⽤非由債權⼈代為預
納勢必影響執⾏⾏為之實施也，本院院解字第三九九⼀號解釋所
謂假扣押、假處分之執⾏無須繳納執⾏費，其意亦在此，即指其
執⾏費，依強制執⾏法第⼆⼗八條第⼀項規定，應與強制執⾏之
債權同時收取，不得依同條第⼆項規定命債權⼈代為預納⽽⾔。
聲請機關聲請變更上開解釋，無非以債權⼈如以後不依據本訴判
決聲請執⾏，或其本訴被駁回確定，此項執⾏費即無再⾏徵收之
機會，使國庫遭受損失為理由，殊不知所謂執⾏費⽤應與強制執
⾏之債權同時收取，則執⾏法院無須另有執名義即得由執⾏所得
⾦額中或由就債務⼈財產另⾏⾦錢債權之執⾏所得⾦額中予以扣
除，詳述之，假扣押之執⾏費⽤（即執⾏費及債權⼈代為預納之
其他執⾏費⽤），其因本訴勝訴確定⽽續⾏假扣押財產之換價程
序者，固得於所得⾦額中予以扣除，即使其無須續⾏假扣押財產
之換價程序，例如債權⼈以後不依據本訴判決續⾏執⾏或本訴被
駁回確定時是，執⾏法院應即命債務⼈負擔⽽債務⼈不遵⾏者，
應於⾜清償執⾏費⽤範圍內續⾏假扣押財產之換價程序，以資清
償，⾄於假處分之執⾏費⽤，因⾃始非關於⾦錢債權之執⾏，故
於其執⾏完畢後，應即命債務⼈負擔⽽債務⼈不遵⾏者，應就債



務⼈財產另⾏⾦錢債權之執⾏，以資清償，並非因債權⼈不依據
本訴判決聲請執⾏或本訴被駁回確定⽽其執⾏費即無再收取之機
會，雖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，嗣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裁定經原法院
或抗告法院變更或廢棄時，除債務⼈得訴請債權⼈賠償因執⾏⽽
⽀出之費⽤外，該裁判變更或廢棄原裁定之法院，亦得依債務⼈
之聲請於其所為裁定命債權⼈償還因執⾏⽽⽀出之費⽤（強制執
⾏法三○條⼆項），但此究屬債權⼈與債務⼈間問題，要與執⾏
法院之收取執⾏費無關，聲請意旨，不⾜採，據上論結，在現⾏
強制執⾏法未就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，改採當事⼈聲請主義以
前，本院院解字第三九九⼀號解釋仍應適⽤。最後⾏政院於六⼗
⼀年⼗⼆⽉⼗八⽇送請立法院審議中之強制執⾏法修正草案第五
條已將原條文但書刪除，就假扣押假處分及假執⾏之執⾏改採當
事⼈聲請主義，俾與債權⼈繳費配合，有草案說明可稽（註
五），合併說明。 

註⼀：⺠事訴訟執⾏規則兼採兩種主義，其第四條規定：「強制
執⾏事務，由⺠事執⾏處，依聲請或以職權⾏之。⺠事案件判決
確定後，本廳審理各庭，應將判決移付⺠事執⾏處，應為強制執
⾏事件，⺠事執⾏處接到判決正本或聲請書後，應即實施強制執
⾏，但執⾏推事於執⾏事項及其範圍遇有疑義時，應調閱訴訟卷
宗。⺠事事件在審判衙⾨和解終結者，⺠事執⾏處得依聲請強制
執⾏。關於假扣押、假處分執⾏之命令，亦由執⾏處執⾏之。」 
註⼆：參看錢國成先⽣輔⼤法學院講義三⼆⾴，汪褘成先⽣強制
執⾏法實⽤⼀⼆八⾴。 
註三：參看錢國成先⽣同書三⼆⾴，汪褘成先⽣同書⼀⼆八⾴。
復查⺠事訴訟執⾏規則施⾏中之⼤理院解釋及司法⾏政部指⽰亦
同，⼤理院⼗⼆年統字第⼀八五七號解釋：「查修正訴訟費⽤規
則第九條所定執⾏費，為應入國庫之⼀種規費，⼀經開始執⾏之
後，無論是否因執⾏終了，均得依法向債務⼈徵收，除鑑定等費
外，不應先由債權⼈墊交。」司法⾏政部⼆⼗三年指字第⼆七⼀
三號令：「查執⾏費⽤，應由執⾏所得⾦額中扣除，不得命債權
⼈預納，其因為執⾏⾏為所需之特別費⽤，得命債權⼈預納者亦
以補訂⺠事執⾏辦法第三⼗四條所列舉或有類似之性質者為
限。」補訂⺠事執⾏辦法第三⼗四條：「執⾏處因為執⾏⾏為所
需之特別費⽤，例如執⾏標的物保存費、搬運費、管理費及鑑定
費等，得準⽤⺠事訴訟法第九⼗五條命債務⼈預納，債權⼈⽀出
執⾏費⽤，如求償於債務⼈時，得準⽤⺠事訴訟法第九⼗四條向
執⾏處聲請確定費⽤額，債務⼈⽀出之執⾏費⽤及取得執⾏名義
之費⽤，得求償債務⼈者，得對於參與分配之他債權，由債務⼈
之財產先交清償。」 
註四：院⻑交議：債權⼈聲請強制執⾏，經已定期查封，或定期
在現場拍賣動產，或定期遷房交地之執⾏，債權⼈接獲通知後，
既不來院繳納執⾏費（指執⾏⼈員之旅費）引導執⾏，亦不表⽰
撤回，屢經傳喚，仍置不理，此際法院如予駁回，於法無據，如
予擱置，則案件始終不得終結，如⾃⾏將費⽤墊出，經往執⾏，
不惟墊款不易籌措，且遇債務⼈並無財產可供查封，或拍賣無⼈
應買，債權⼈未到場，不能令其承受，或債務⼈經在外履⾏給付
時，法院所墊之費⽤，亦無法取償，應如何處理？有甲⼄丙三



說：甲說：命債權⼈引導執⾏法無明文，故債權⼈不到院引導，
無從予以強制執⾏，僅可酌定期間命其繳納執⾏費⽤（即餐旅⾞
費）如逾期不繳，即認其執⾏之聲請不合程式，依強制執⾏法第
四⼗四條準⽤⺠事訴訟法第⼆四九第六款予以駁回。⼄說：強制
執⾏原則上固基於債權⼈聲請為之，但例外亦有應依職權為之
者，（強制執⾏法第五條但書參照）所謂酌定期間命為繳費，否
則以不合程式駁回，僅指起訴⽽⾔，於強制執⾏程序並不在當然
準⽤之列，故執⾏處遇有上述情形時，似可視為未經聲請執⾏⽽
報結，俟其繳費後再分新案開始執⾏。丙說：強制執⾏之聲請，
（包括檢察官移付執⾏罰⾦，與⾏政機關移付執⾏⽋糧等。⾒院
解字第⼆八九○號之四）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，（例如耕地三七
五減租第⼆⼗七條是）應由債權⼈依⺠事訴訟費⽤法第⼗九條規
定預納定額之執⾏費，為必須具備之要件，⽋缺其要件，經執⾏
推事限期命其補正，該債權⼈仍不遵⾏，即應認其聲請為不合
法，（強制執法四四條⺠事訴訟法第⼆四九條⼀項六款），⾄於
其他執⾏費⽤，（例如調查執⾏標的物所⽣之費⽤，執⾏標的物
之保管費、運送費、登報費⽤以及執⾏⼈員之食宿⾈⾞費等是）
債權⼈不依法院之命，預納各該費⽤，法院⾃得不為該需要費⽤
之⾏為。再假扣押假處分及假執⾏之裁判，其執⾏應依職權為
之，雖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，無須征收執⾏費，（院解字三九九
⼀號），惟假執⾏裁判之執⾏，關於執⾏費之征收與免征，仍應
依⺠事訴訟費⽤法第⼗九條之規定辦理，其應征收並經執⾏處限
期命債權⼈預納，⽽該債權⼈不遵⾏者，執⾏處得不開始執⾏，
⽽執⾏假扣押假處分及假執⾏之裁判，就需要費⽤之⾏為，法院
得命債權⼈預納該費⽤，債權⼈不依法院之命預納時，法院亦得
不為該項⾏為，不可視為未經聲請⽽報結。三說孰當，提請公
決。議決：採⽤丙說。（最⾼法院⺠刑庭總會五⼗五年度第七次
會議）。 
註五：修正條文第五條：「強制執⾏依債權⼈之聲請為之。前項
執⾏開始後，債務⼈死亡者，應對其遺產續⾏強制執⾏。」關於
第⼀項之說明⽈：「⼀、查保護私權程序之開始，應遵重當事⼈
之意思，開始以後，亦以當事⼈進⾏主義為原則，假扣押、假處
分、或假執⾏之裁判，有無實施執⾏之必要，應由債權⼈⾃⾏決
定，若債權⼈不願聲請執⾏，法院⾃無依職權為之必要，況⼀般
假扣押、假處分或假執⾏之裁判，尚須預納費⽤或預納擔保，若
債權⼈不納費⽤或不供擔保，法院亦無從依職權開始強制執⾏，
爰將原條文但書刪除」云云。 

不同意⾒書⼆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⾦世鼎 

查假扣押係因債權⼈就⾦錢請求或得易為⾦錢請求之請求，有⽇
後不能強制執⾏或甚難執⾏之虞者，為保全強制執⾏之結果⽽設



之⼀種保全程序。假處分係因債權⼈就⾦錢請求以外之請求，如
請求標的現狀變更，有⽇後不能強制執⾏或甚難執⾏之虞者，為
保全強制執⾏之結果，⽽設之⼀種保全程序。假扣押或假處分之
⽬的，既為保全將來強制執⾏之結果。以免⽇後確定判決無法執
⾏，⽤以維護司法之威信及債權⼈之債權，故在立法政策上，⺠
事訴訟案件應厲⾏假扣押假處分之保全程序。強制執⾏法為實現
此項政策，故於第⼀百卅⼆條特別明定：「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
⾏應於假扣押假處分裁定送達後立即開始或與送達同時為之」，
於其第五條並特別明定：「假扣押假處分之裁定應依職權為
之」，在求執⾏之迅速，以免債務⼈隱匿、滅失或變更執⾏之標
的，⽽使債權⼈勝訴之確定判決落空，是以與本案之強制執⾏因
債權⼈之聲請為之及由執⾏法院以通常程序為之者不同。不僅由
前開法條規定，關於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，固不應徵收其執⾏
費，即按多年來司法實務上關於由法院以職權為之之事例，亦難
許徵收其執⾏費。在司法實務上，凡法院應依職權為之之事項，
均不得徵收繳納國庫之費⽤。例如依職權宣告破產不得徵收裁判
費，以職權送達於當事⼈之訴訟書狀及附屬文件等繕本不得徵收
抄綠費。（請看附註（⼀）（⼆ )）本院院解字第三九九⼀號解
釋基於前開理由，釋⽰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無須徵收執⾏費，不
僅深得立法本旨，並切合實際需要，確已極盡解釋之能事，似不
宜輕易將其變更。 
再就⺠事訴訟費⽤法分析⾔之，該法因本案訴訟裁判複雜，假扣
押假處分裁判簡單，且其⽬的不同，故對本案訴訟之裁判費與假
扣押假處分之裁判費規定不同，前者晏訴訟標的之⾦額或價額比
例征收，（⺠事訴訟費⽤法第⼆條、第⼗六條）⽽後者依法⼀律
徵收⼗元，（同法第⼆⼗⼀條第六款）兩者裁判費既不相同，⽽
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能保存將來執⾏標的之現狀已⾜，無須更為
其他執⾏，亦較本案執⾏為簡單，故關於其執⾏費亦不應與本案
執⾏費相同。但⺠事訴訟費⽤法關於執⾏費⽤之徵收則僅有唯⼀
條文，即係第⼆⼗三條，該條規定係按拍賣⾦額為計算執⾏費之
標準，顯然係以經拍賣為前提，當就本案執⾏⽽⾔，且與本案訴
訟裁判費之徵收，按比例計算之原則，亦復相同，可⾒該項規定
專為本案強制執⾏⽽設，此外該法對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⾏費⼜
未如其裁判費另設有規定，⾃不應徵收其執⾏費。⼜強制執⾏法
第五條規定：「強制執⾏因債權⼈之聲請為之，但假扣押假處分
之執⾏，其執⾏應依職權為之」，由此規定，當難許徵收其執⾏
費，已如前述，該兩法之立法精神⼀貫，其不應徵費，尤屬信有
徵。 
本解釋未探求有關法條之立法意旨，竟將本院院解字第三九九⼀
號解釋變更，似不無問題。 
附 註：（⼀）廿七年⼗⼀⽉九⽇司法院訓令司法⾏政部第八七⼆
號（⾒⺠國廿九年司法例規第⼆冊九○四⾴）為令飭事據福建⾼
等法院本年七⽉廿八⽇呈據寧化縣司法處轉請解釋徵收聲請費⽤
及破產程序各疑義到院查訴訟費⽤暫⾏規則業已公布施⾏其依破
產法聲請和解或聲請宣告破產者不問其債務總額若千凡聲請和解
應比照該規則第⼗八條第⼀款聲請調解之規定聲宣告破產應比照
同規則第⼗九條聲強制執⾏之規定分別徵收裁判費⾄法院於駁回
和解之聲請或不認可和解依職權宣告破產時既應依職權宣告當然



不得再徵費⽤⼜原呈所稱就結婚或離婚事件聲請案在法律上毫無
依據即屬不應許可⾃無庸徵收費⽤除關於破產程序疑義另案解釋
外合⾏令仰該部照轉飭遵照並通飭各省法院⼀體遵照原呈抄發此
令。 
（⼆）廿八年⼗⼆⽉⼗八⽇司法⾏政部訓令各省⾼等法院第四⼀
○六號（⾒同前冊九○六⾴）查當事⼈提出於法院之訴訟書狀及
附屬文件等繕本如係依法應由法院以職權送達於他造當事⼈者即
不應徵收抄錄費乃近聞各省法院中對於當事⼈提出之訴狀及附屬
文件等繕本送達於他造當事⼈時間有徵收抄錄費者⼜或因其未繳
抄錄費不予送達迨聲請檢發時復予拒絕者如果屬實不合除分令外
合⾏令仰該院⻑轉飭所屬各司法機關如查有上項情應事即予以糾
正此令。 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解字第3991號解釋

⺠事訴訟費⽤法第23條(60.11.17)

相關文件 抄⾏政院函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事 由：為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應否徵收執⾏費疑義，請惠解釋⾒

復由

⼀、據司法⾏政部本年⼀⽉⼗⼀⽇台（６１）呈⺠字第⼆三⼆號

呈：查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，依司法院三⼗七年院解字第三九九

⼀號解釋，無須徵收執⾏費。此項解釋，似宜變更，其理由如

左：

（⼀）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，仍屬⺠事強制執⾏事件之⼀種。司

法院上開解釋似與現⾏⺠事訴訟費⽤法對執⾏事件採有償主義之

立法原則不合。

（⼆）同法第⼆⼗三條第⼆項明定執⾏標的毋庸拍賣者，應按同

條第⼀項規定，徵收執⾏費⼗分之五，並無假扣押假處分執⾏事

件得免徵收執⾏費之例外規定（參考同法第⼗八條後段）⾃應依

法徵收，始屬適法。上開解釋對於現⾏⺠事訴訟費⽤法第⼆⼗三

條第⼆項之規定，似有牴觸。

（三）假扣押假處分事件，經法院依法實施執⾏後，債權⼈如不

依據本訴判決聲請執⾏或其本訴已經法院判決駁回確定，此項執

⾏費即無再⾏徵收之機會，使國庫遭受損失。

（四）假扣押假處分事件，雖為保全將來之強制執⾏⽽設，但債

權⼈往往利⽉項程序，先⾏對債務⼈之財產予以扣押，以迫使債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399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64&ldate=19711117&lser=001


務⼈履⾏其債務，有時縱不提起本訴，亦可達到受償之⽬的。且

法院對於假扣押假處分之執⾏，仍須經過查封、扣押、登記等程

序，與⼀般執⾏事件無異。如不徵收執⾏費，與⼀般執⾏事件比

較，顯失公平。

（五）假扣押假處分為保全債權⼈權益，防⽌債務⼈逃避強制執

之制度。其執⾏事件如不徵收執⾏費，不啻⿎勵債權⼈採先⾏扣

押財產之⼿段，對債務⼈之經濟能⼒予以控制，如不徵收執⾏

費，⼀⽅⾯易致債權⼈率予提出此項請求，⼀⽅⾯易使債務⼈發

⽣不測之損害。

（六）司法院於⺠國卅七年間為上開解釋時，我國經濟仍停留於

農業社會階段。⾃政府遷臺以後，⼯業發達，商業繁榮，社會經

濟已進入⼯業時代，當事⼈財產之轉讓，⾄為頻繁，假扣押假處

分事件，⼤為增加，對債務⼈之影響，亦較前嚴重。為適應時代

之需要，原解釋似宜予以變更。按對於司法院所為之解釋發⽣疑

義時，得聲請解釋（參照司法院⼤法官會議四⼗⼆年釋字第⼗八

號第⼆⼗七號解釋)本件司法院三⼗七年院解字第三九九⼀號解

釋，基上所述，應否繼續適⽤，不無疑義。謹請鑒核轉請司法院

⼤法官會議解釋等語到院。

⼆、查司法院⾏政部呈似不無理由，特函請查照惠轉⼤法官會議

解釋⾒復為荷。




